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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及企业信息                                                          

产品名称：商用车燃气发动机油 KV-G 15W-40 (低灰) 

产品分类：内燃机油 

商品名称：昆仑商用车燃气发动机油 KV-G 15W-40 (低灰) 

推荐用途：适用于以燃气为燃料的大功率、重负荷、移动式发动机润滑 

服务电话：400-810-3000  800-810-3001 

网址：http://www.kunlunlube.com.cn 

制造企业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 

企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金星园 8号楼 A座 17 层 

传真号码：0086-10-63592290 

企业应急电话：0086-10-62095168 

 

2、产品组成及成分信息                                                    

本产品为精炼润滑油基础油与添加剂混合物，组成含量均为重量百分数。  

  成分               含量（WT%）               CAS 号 

精炼基础油                ＞82 

添加剂                    ＜18 

    需要披露的有害物质： 

二烷基二硫代磷酸盐          ＜1                   68649-42-3 

硫化烷基酚盐                ＜1                   68855-45-8 

 

3、危险性概述                                                              

根据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本产品属于丙 B类可燃液体。

昆仑商用车燃气发动机油 KV-G 15W/40 (低灰) 



 

查询 GB 12268《危险货物品名表》不属于危险品。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本产

品不存在不可预计的危险。 

物理/化学危险性类别：不归为危险物质 

健康危险性类别：无明显危害 

健康危害：本产品在某些应用场合可能会产生油雾，过度暴露于液体和油雾时可

能会引起皮肤及眼睛刺激，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刺激与损伤,并加重原有的哮喘等

呼吸道疾病。不慎大量食入严重损害消化系统，应及时采取抢救措施。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应防止对土壤、水体的污染。 

 

4、 急救措施                                                                

吸入时：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果出现头昏、恶心、

或者神志不清,请立刻就医。 

食入时：饮足量温水，催吐，大量吞服者，应立即送医院诊治，在医师的指导下

采取催吐或其它的救护措施。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若发生持续刺激，

则需就医。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和大量流动清水洗净被污染的部分。如果产

品被注入皮下或者人体任何部位,无论伤口的外观或大小,必须立即送医院进行

外科检查治疗。 

 

5、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产品闪点大于 215℃，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可能引起燃烧。 

有害燃烧产物：CO ,CO2，硫化物、固体悬浮颗粒与复杂燃烧混合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

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

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可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扑救。不可使用水作灭火剂。 

 



 

6、 泄露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当发现泄漏时，立即切断火源，隔离可燃物。经风险评价，必要时组

织污染区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在清除泄漏物时，必须佩戴个人安全防护器材。 

应急抢险过程，应注意防止人身伤害及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 

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溢漏液收集在密闭容器内，用砂土、活性碳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残液，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大量泄漏：根据风险程度向相关部门进行情况通报。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

转移至密闭容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使用本产品的场所应符合防火设计规范要求，操作过程应避免过

量油雾产生。操作人员应经过消防安全培训，配备必要劳动防护用具，避免吸入

油雾，生产作业设备应消除渗漏，避免人员滑倒危险。 

储存注意事项：本产品应密闭储存，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场所，远离明火、

高温热源、强氧化剂和易燃物，避免混入水及杂质等异物。贮存区域应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泄漏应急处理器材。空容器中可能还残留部分产品，勿明火加热、

切割、焊接。  

 

8、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最高容许浓度：当出现油雾时，推荐采用以下空气卫生标准：美国 ACGIH 规定最

高容许浓度(TLV)为 5 mg/m3；美国 ACGIH 规定短时间时量平均容许浓度(STEL)

为 10 mg/m3 。   

工程控制：在通常使用环境和充分通风条件下没有特殊防护要求。 

眼睛保护：接触产品时建议使用配有侧护罩的防护眼镜。有油雾产生的情况下应

佩戴化学护目镜。 

皮肤防护：穿戴非渗透性安全服装及安全鞋，尽量减少肌肤的暴露。 

手部防护：佩戴耐油防护手套（如丁腈橡胶），优质 PVC。 

呼吸系统保护：应尽可能采用工程控制设施保证使用场所通风，作业现场避免产



 

生大量油雾。如果不能保证空气污染物浓度在保护员工健康的水平,应选择佩戴

经过认可的呼吸器，建议佩戴可净化粉尘或油雾的微粒空气净化呼吸器或自给式

呼吸器。 

 

9、 理化特性                                                                  

典型的物理化学性质如下，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第一部分的供应商。 

外观：红褐色透明液体。 

气味：无气味，无刺激性 

密度（kg/m3，20℃）: 820－890  

闪点（开口），℃：不低于 215 

溶解性：不溶于水，溶于醇、醚、酮、脂等大部分有机溶液。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在正常状况下本产品是稳定的。 

应避免的物质：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明火、高热源。 

有害分解产物:  在环境温度下不分解。 

有害反应的可能性: 不会发生有害的聚合反应。 

 

11、毒理学资料                                                                    

以下信息基于产品成分和类似产品的毒理学资料而提供。 

急性毒性： 

经口毒性实验（一次最大限度试验）：雌、雄性小鼠 LD50 均大于 2000mg/kg ,

为极低毒性。 

急性吸入毒性实验（一次最大限度试验）：雌、雄性小鼠 LC50 均大于 10mg/L ,

为极低毒性。 

皮肤刺激(兔)：在一般温度下对皮肤的刺激性可忽略。 

眼睛刺激(兔)：可能会引起中等程度、短暂的眼睛不适。 



 

呼吸道、皮肤过敏和致癌性：深度精制的基础油在动物实验中无致癌性。但是动

物暴露于高浓度油雾会在呼吸系统产生油沉积, 发炎及油瘤。油品在高温裂解状

况下或与废油混合可能产生多环芳烃化合物或由细菌引发污染物。可能会致癌或

造成严重呼吸损伤。 

生殖细胞突变性：无相关检测数据 

生殖毒性：无相关检测数据 

 

12、生态学资料                                                                

以下信息基于对类似产品的成分及其生态学资料而提供。 

生态毒性： 本产品对水生生物基本无害，但在长期渗透，造成长期大量聚积条

件下，有可能产生生态毒性。 

迁移性：本产品为难挥发液体，自然环境下不会产生油蒸汽对大气造成影响，水

溶解度低，漂浮状态可以从水中迁移至陆地。进入土壤，会被土壤颗粒吸收而无

法流动。 

持久性和降解性：产品中基础油组分不能完全自然生物降解，具有生物蓄积的潜

在性。 

 

13、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HW08 - 废矿物油 

废弃处置方法：必须符合当时当地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有可能，应交给具有相

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机构进行产品回收利用。建议在可控条件下作为锅炉燃

料，并对高温燃烧产生的排放气体有害物进行监测。临时保存废弃物，应采用密

闭容器避光保存，并进行必要标识。 

 

14、运输信息                                                                  

中国《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本产品不归属九类危险货物。 

中国/国际运输规定 :  陆路运输未受管制。  

海运（国际海事危险品）:  海运未受管制。 



 

空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空运未受管制。 

 

15、 法规信息                                                            

本产品不属于危险品，因此不适用于中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但

作为可燃液体在安全生产、使用、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应满足《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应规定。 

废弃物处置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所在地区环境排放标准等相应规定。 

符合以下国家地区化学品目录的要求：IECSC(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DSL

（加拿大），EINECS（欧盟）、ENCS（日本）、KECI（韩国），PICCS（菲律宾），

TSCA(美国)，AICS（澳洲）。 

 

16、其他信息                                                                     

本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是根据当前知识和适用法律法规所制定，从健康、安

全和环境规定方面对本产品进行说明，根据引用标准和检测数据的更新存在修订

的可能性。 

本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所提供的数据和建议只适用于此产品的规定用途。除

所规定用途外，由于未遵循所推荐意见引起的任何破坏或伤害，中国石油润滑油

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购买此产品的用户可通过销售部门和技术服务部门获得其

它信息。 

 


